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关于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进一步

巩固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往来，认为有

必要签订新的中塔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 

  双方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所述边境口岸系指位于中塔边界两侧，由双方法定机关实施监管的，允

许人员、运输工具、货物和物品出入境的特定区域。 

第二条 

  一、双方同意开辟卡拉苏（中）-阔勒买（塔）边境口岸为国际公路客货运输

口岸。该口岸为常年开放口岸，允许双方及第三国（地区）人员、运输工具、货物

和物品出入境。 

  二、该口岸两侧分别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

县和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穆尔加布区。 

第三条 

  一、双方完成各自国内程序和相关建设后，另行通过外交途径确定卡拉苏

（中）-阔勒买（塔）边境口岸的正式开放日期。 

  该口岸虽为常年开放口岸，但考虑到当地自然环境和天气状况，其每年开放的

具体时间以及开放期间每天的工作时间由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塔吉克

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政府根据各自国内法及实际情况协商确定。 

  二、该口岸在双方法定节假日闭关。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塔吉克

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政府每年不迟于 12月 31日之前相互通报本国下一年

度的法定节假日的时间安排。 

  三、该口岸每周日常工作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第四条 

  双方如需设立新的边境口岸、关闭现有边境口岸、改变边境口岸种类或变更边

境口岸地点和开放时间，应通过外交途径换文达成一致。双方就此达成的文件将作

为本协定的补充文件。 



第五条 

  双方及第三国（地区）人员出入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边境口岸，须持有效护照

或可替代护照的有效国际旅行证件。需要办理签证的按相关协议执行。 

第六条 

  双方跨境公路汽车运输相关事宜，按双方签订的协议执行。 

第七条 

  通过边境口岸出境的双方公民及第三国（地区）人员在对方境内时，应遵守所

在国的国内法。 

第八条 

  一、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或由于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和

疫情等不可抗力的原因，一方可临时关闭边境口岸或限制口岸通行。但应提前 5

天，或在紧急情况下提前 24小时通知另一方。 

  二、除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况外，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而关闭或推迟开

放边境口岸，致使另一方蒙受损失，应给予适当赔偿。 

第九条 

  双方应同步加强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监管设施建设，完善口岸通行条件，

提高口岸通行能力。口岸设施的设计和建设应考虑口岸未来发展需求。 

第十条 

  一、双方口岸检查检验部门根据各自国内法和双方有关协议行使职权。必要

时，双方或者双方检查检验部门可在依法获得授权后，商定简化有关程序等事宜。 

  二、双方口岸检查检验部门之间可建立会谈、会晤及业务联系制度。 

第十一条 

  为有效实施本协定，双方口岸管理部门及地方政府口岸管理部门可牵头建立相

应合作机制，加强协调配合，研究制定提高口岸通关效率的措施并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本协定不影响双方签订的其他国际条约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问题。 



第十三条 

  如有必要，双方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以补充议定书形式对本协定进行修改或

补充，有关文件作为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十四条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2003年 9月 2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塔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的协定》即行失效。 

第十五条 

双方完成协定生效必需的各自国内程序后，向对方发出书面通知，本协定自后

一份通知收到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 5年，在有效期满前 6个月，如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

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 5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杜尚别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

文、塔吉克文、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本协定的解释发生分歧，则以

俄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 

      代表                    代表 

     范先荣                   哈基莫夫 

     （签字）                  （签字） 

 

javascript:SLC(100668411,0)
javascript:SLC(100668411,0)

